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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显国：本院受理龚仁才诉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安恒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龚仁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乌民一初字第 76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上诉答辩
状。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塔
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车思耀：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诉你及
杨满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刘进江：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滨城支行诉你及朱少
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有关证据、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贺静文、魏雄辉：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东湖支行
诉你们及福建省金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有关证据、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泉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泉州鲤城兴业房地产开发公
司：本院受理钟惠民诉你及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华大街道办
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
副本、鉴定报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8时 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钰涵(福建)园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福建宏亨混凝土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丰民初字第 2536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杨春红：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丰民
初字第 575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沈建英：本院受理赵益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84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奉民一
初字第 4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与你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350元由原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
覃诗美：本院受理袁海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明，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84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奉民一初字第 37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准予原告与你离婚；案件受理费 1000 元，公告费 700
元由原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

吕新荣：本院受理林爱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84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
奉民一初字第 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与你离婚；
婚后共同财产皮箱一只归林爱华所有；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
费 500 元由原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
嘉兴市丹侬雅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嘉兴市海燕环保材料
厂诉你司、嘉兴日亿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公告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秀
商初字第 5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级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湖北神奇财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谋松诉你公司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西民行
初字第 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级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陈应芳：本院受理李全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刘襄洪：本院受理周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2011)资中民初字第 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林祖友：本院受理叶翠英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2011)资中民初字第 5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何明全：本院受理刘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2011)资中民初字第 4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解立军：本院受理张留住诉你及苏丽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洛开民二初字第 11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七份，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蒋洪生、北京四海铭宇物流有限公司、修水县中原物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王利如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公司及你
们道路交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咸民初字第 10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蒋洪生、北京四海铭宇物流有限公司、修水县中原物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费国伟、王泽发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丰台支公司、王利如、周四友及你们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咸民初字第 10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
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陈耀坤：本院受理嘉兴市体中酒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南民初字第 4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姜晓明：本院受理嘉兴市体中酒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南民初字第 4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宋新国：本院受理王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审判。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徐晓春、汝良义：本院受理阜阳市颍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金峰、阜阳市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阳市颍
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春洋、李彩丽：本院受理阜阳市颍州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泉河
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年 4月 26日受理了申请人东莞信易电热机械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EA/01
01719327，收款人宁波丰强电器有限公司，出票人宁波奥克斯空调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二支行，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整，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年 7月 5日作出(2011)甬北催字第 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公告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194 号 申请人袁小雅因遗失其持有的佛
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900 股记名股票(股票号
码：59703；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人：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人：袁小雅；发行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
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196 号 申请人济宁力源液压有限公司因遗
失其持有的中信银行佛山顺德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汇票号码：
3020005320081275；金额：25000元；出票人：广发盈科电子有限公司；收
款人：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泽祥实业有限公司；背书人：济宁力源液
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1 年 4 月 29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10 月
2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197 号 申请人袁志辉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梅花园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1030443006085731；金额：21846 元；付款人：袁松均；收款人：袁志
辉；出票日期：2011 年 7 月 10 日；付款日期未填写)，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
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198 号 申请人何淑英因遗失其持有的佛
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900 股记名股票(股票号
码：00008837；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人：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人：何淑英；发行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
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199 号 申请人杜辉源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青松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1345863；金额：200000元；付款人：王嘉明；收款人未填写；出票日期、
付款日期均未填写)，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
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
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0 号 申请人杜辉源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青松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1345864；金额：200000元；付款人：王嘉明；收款人未填写；出票日期、
付款日期均未填写)，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
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
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1 号 申请人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鸿
峰轧钢厂因遗失其持有的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从河滨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03184127；金额：60115
元；付款人：佛山市顺德区置隆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
人；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1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2 号 申请人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鸿
峰轧钢厂因遗失其持有的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从河滨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03184126；金额：55951
元；付款人：佛山市顺德区置隆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
人；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3 号 申请人蒋中兴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利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1030443007368084；金额：23200 元；付款人：万春芳；收款人：欧洁；
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20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20 日)，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
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4 号 申请人蒋中兴因遗失其持有的兴业
银行佛山顺德大良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76670902；金额：17440
元；付款人：李法重；收款人未填写；出票日期：2011 年 5 月 31 日；付
款日期未填写)，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5 号 申请人蒋中兴因遗失其持有的交通
银行佛山顺德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00776339；金额：6820 元；付
款人：高宏；收款人：岑景华；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5日；付款日期：
2011 年 6 月 1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6 号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长顺贸
易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乐从
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103044001233260；金额：30385元；付款人：佛
山市顺德区誉煌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2011年
7 月 5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
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7 号 申请人山东省寿光巨能特钢有限公
司因遗失其持有的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汇票号码：05997810；金额：133339 .4 元；出票人：佛山市顺
德区顺博家居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广州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
司；背书人依次；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TCL王牌电器(惠州)
有限公司、通达五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隆顺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浙江巨科铝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中泰塑料制品厂、宁波镇海成功
轴承厂、冠县晨鸣精密管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寿光巨能特钢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0 年 12月 13日；付款日期：2011年 6月 4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
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8 号 申请人蔡硕竹因遗失其持有的佛
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股记名股票(股票号
码：00009980；每股面值：1 元；发行人：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人：蔡硕竹；发行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
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09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6098043；金额：55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
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0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7402848；金额：20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8 月 12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8 月 12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1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6098048；金额：30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6 月 30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30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2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7402849；金额：10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8 月 16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8 月 16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3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07402850；金
额：10000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日期：2011年 8月
5日；付款日期：2011年 8月 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
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4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6098049；金额：23744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7 月 5 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
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5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1429648；金额：150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9 月 18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9 月 18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6 号 申请人吴海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容华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
01429647；金额：150000 元；付款人：吴海明；收款人：陈小美；出票
日期：2011 年 9 月 13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9 月 13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7 号 申请人游瑞华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顺德凤阳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06008140；金额：98000 元；付款人：洪素芳；收款人：
游瑞华；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30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30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
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8号 申请人中山市今喜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利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1030443007367785；金额：82490 元；付款人：佛
山市顺德区容桂蜀运货运咨询服务部；收款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2011 年 6 月 28 日；付款日
期：2011年 6月 2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催字第 219 号 申请人中山市今喜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德利支行支票壹张(支票号码：1030443008902103；金额：
74595 元；付款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蜀运货运咨询服务部；收款人为申请人；出票日
期：2011 年 6 月 28 日；付款日期：2011 年 6 月 2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起 60 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力，本院将公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09)顺法民一初字第 5479号 佛山市顺德区濠棉金属钢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佛山市南海
三诺贸易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濠棉金属钢铁有限公司、何景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是个人独资公司，现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84条规定，公告送
达判决如下：1、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濠棉金属钢铁有限公司、何景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佛山市南海三诺贸易有限公司财产损失 1728480 元及利息(从
2008年 6月 23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年同类贷款利率计付)；2、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0)顺法民一外初字第 11 号之四 佛山市顺德区有利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翁少芳、杨翁少琼、翁少芝、蔡清华诉翁国基及你公司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84 条规定，向你司公告相关文书：经广东省佛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现本案由审判员陈海强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
判员周海民，人民陪审员邓丽雯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由潘惠仪担任，定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9时在本院第 9 审判庭开庭，本案举证期限为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日。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二初字第 1314 号 林戈：本院受理佛山市顺德区金发策划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公告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 14时 30分在本院第 12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二初字第 1428 号 罗国雄：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
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公告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 9时在本院第 12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二初字第 1285 号 李健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公告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16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1)顺法民二初字第 248 号 倪少东：本院受理佛山市顺德区铭格针织有限公司诉佛
山市顺德区棉丰贸易有限公司、你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佛山市顺德区棉丰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 554655 . 06 元及违约金(从 2010 年 10 月 16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倪少东对佛山市顺德区棉丰贸
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四、本案受理费
10145 . 25 元，由佛山市顺德区棉丰贸易有限公司、倪少东连带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寻交通事故死者亲属启事

编号 20 2011年 4月 30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漷马路 10公里处，因交通事故造成一男性死亡。死
者年龄约 40岁左右。身高 166厘米，上身着黑色上衣，内穿蓝色毛衣。下身着黑色长裤，脚穿黑
色平底鞋，体态一般，留短发。请死者亲属速与通州交通支队事故科联系。联系电话：(010)
68397173，联系人：轷海滨、张鑫。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

2011 年 7 月 16 日

□ 辜胜阻 杨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
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社会的和谐
稳定，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责任。但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食品安
全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影响也
越来越大。一些食品案例事件，引起老百姓
对食品安全的恐慌，甚至“谈食色变”。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真想解除
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
靠偶然的机会，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食品安全法出台
两年来，已先后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执
法检查，力度和节奏前所未有，极大凸现了
立法监督机关对食品安全这一民生问题的
重视。但由于违法成本低、监管体制不顺、执
法力度不够等多重原因，当前食品安全形
势依然严峻。未来，根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需要以食品安全法为准绳，用重典、出重
拳治乱，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确保食品安全。

保障食品安全要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
诉讼制度，提高违法成本，重典治乱，给予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者最大震慑，抑制违法
冲动，实现行政监管与司法治理相结合。国
外经验表明，食品安全治理光靠行政监管

“一条腿”走路不行，还需要“另一条腿”，靠

法治的方式维护食品安全。这是因为食品
安全违法的目的在于获利，目前食品安全
违法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于违法成
本过低，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屡禁
不止，甚至边罚边犯。因此，法律不得使违
法者通过违法行为而获利，既是人们的共
识，也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食品安全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
工具等基础上，对“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违法
惩罚力度依然不够。因此，要发挥司法的刑
事惩处和民事赔偿两大功能惩治食品安全
违法。在司法治理过程中首先提高违法成
本，对违法行为给予最大震慑，使其不敢以
身试法；其次要创造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
诉讼条件，通过建立公民食品安全诉讼制
度，降低群众司法维权“门槛”，保障消费者
的诉讼权和索赔权；三要完善配套法规和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明确刑事惩处和
巨额赔偿细则，加大法律执行力。

要建立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
责、社会监督互动的新型治理机制，实现外
部他律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法律威慑力
的基础上提高道德约束力。美国著名法学
家罗斯科·庞德说过，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
部手段来使其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

不会自动执行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落
实，一方面需要在行政监管方面细化各部
门问责机制，另一方面，需加强行业自律和
社会监督，构建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立体
式监管机制。为此，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七条
规定“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
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分别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政
府部门依法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新闻媒体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
论监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
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未来，我
国要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实行更加
严格的食品安全官员问责制，坚持推行“谁
监管，谁负责；谁失职，谁受罚”的原则，实
现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立体
问责体系。同时，要鼓励各食品生产企业和
从业人员牢固树立职业道德意识和法律意
识，为老百姓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要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特别是消费者协会等中介
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的作用，建立健全重奖
举报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
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保障食品安全既要抓源头治理，又要
解决好分段监管中的衔接问题，减少监管
交叉，防止空白和盲点，做好全程全时“无
缝”监管，实现源头治理与分段衔接相结
合。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了

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原则。但在实际中，由
于食品从田头到餐桌，食品安全的战线很
长，涉及面和地域很广，涉及点和监管环节
多，食品监管存在多种问题：一是很多食品
安全问题，都出在源头污染和初加工环节
污染；二是现存的分段监管方式存在着部
门监管职责不明确，相互推诿，监管末端缺
位，部分环节监管缺失，监管体制不顺，过
度管理和管理不足并存，监测资源和力量
分散，缺乏合力等问题。意大利法学家贝卡
利亚认为，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严酷
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当前，食品监管

“漏洞”极大影响了食品安全法的威慑力，
只有构建严密的监管体系，实现“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才能“违法必究”、保障食品
安全。因此，有关部门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
食品生产经营的源头管理和治理，制定完
善的食品生产经营标准、推动农畜水产品
的规模化生产、加强市场准入前的检测防
控、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从源头上彻底消
除隐患。另一方面，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
目前行政监管机构多头各自为政的格局，
改变六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治不好“一
种油”(地沟油)的局面。要合理科学的分配
不同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角色和
责任，加强各部门在技术、标准、信息、规
则、行动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协同，既减少监
管交叉，消除监管空档，又规范监管执法，

防止“以罚代法”，推动监管合力的形成。
要推进堵截与疏导相结合，既要重拳

出击、堵住食品安全隐患，又要因势利导，
构建食品废料的政府回收利用渠道，降低
企业税费负担，引导小作坊小摊贩规范运
营。执法的过程需要疏堵结合、防打并举，
以更好规范现实生活秩序。我国食品工业
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小作坊、小摊贩、小餐
饮数量巨大，是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
有毒原材料等使用的高危领域，需要加大
执法力度，但这些业态又涉及到大量就业
岗位，不可仅靠“严打”。为此，食品安全法
既强调打击违法，又重视疏通引导，其第三
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改进生产条件；鼓励食
品摊贩进入集中交易市场、店铺等固定场
所经营”。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要重
拳出击，加强对违禁物、非法添加物和有毒
原材料使用的抽查检测力度，严格治理食
品废料防止重新返回餐桌，坚决取缔违法
违规经营的小作坊等，从根本上堵住食品
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疏通地
沟油等有毒食品废料的回收利用渠道，提
高小商贩等的规范运营意识和能力，加大
对食品生产经营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力度，
为企业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

辜胜阻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

构建食品安全的法治“防护墙”

　 　 据新华社电 记者马俊 任玮 近年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针对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
问题，推进地方立法进程，探索建立起比较
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今年，自治区政
府又把“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列入 10 项
民生计划为民办 30 件实事，食品安全状况
持续好转，有效地保障了群众的饮食安全。
　 　 自治区食安委办公室主任薛塞峰说，食
品安全监管不能只是“国家下文件，地方转
文件”，必须做到“文件下来，人要下去”。今
年 1 月，宁夏调整充实了食品安全议事协调
机构，由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担任主任，
成员扩大到 21 个厅局和 5 个地级市政府。
　 　 为了督促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把食品
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宁夏全面推行
食品安全目标责任制，已连续 6 年对各级政
府和各监管部门进行考核。
　 　 据了解，目前，银川市各级政府、部门上
交的食品安全“考卷”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
每年考核排名倒数第二的县(市、区）将受到

“黄牌警告”，考核倒数第一名的县（市、区）
主要负责人将被约谈检查。“地方政府负总
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
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初步形成。
　 　 为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自治区食安委
分析认为，问题乳粉、“地沟油”和餐厨垃圾、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非法添加和滥用添加剂
是近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此，宁夏围绕
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探索实施新办法进行定
点打击和专项整治。
　 　 为防范餐厨垃圾回流餐桌、提炼地沟
油或用于畜禽养殖等违法行为，银川市加
强了对餐厨垃圾的集中处理，并进行了无

害化处理。目前，银川市的餐厨垃圾集中
回收率达 60%，回收的垃圾 100% 实现了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薛塞峰说，银
川的做法给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模
式，宁夏计划 3 年内在所有地级市实现餐
厨垃圾统一回收处理。
　 　 宁夏还加大了对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的打击力度，实现了全区食品添
加剂生产、使用企业食品添加剂备案率
100%。工商部门在商场、超市和食品添加剂
经营户推行专人保管、专柜存放、专人使用、
专册登记和准确计量的“四专一准确”管理
制度，对非食用物质进入食品生产加工及流
通环节进行依法查处。
　 　 为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的监管水平，确
保执法工作有据可依，宁夏近年来不断完
善食品安全地方法规，2010 年 3 月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一部地方性法规———《宁夏回
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
管理办法》，对监管部门的职责和食品小作
坊、食品摊贩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银川市
计划今年出台《银川市餐厨垃圾管理条
例》，在全国首次提出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
从事畜禽养殖业不得使用餐厨垃圾饲喂畜
禽，切实保证餐厨垃圾不再回流到餐桌。此
外，宁夏还出台了胡麻调和油、枸杞茶等一
系列地方食品标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
了更多依据。
　 　 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齐同生说，宁夏
将着力构建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机制、风险监
测机制、应急保障机制、诚信建设机制、宣
传教育机制、举报奖励机制等“六大机制”，
切实解决好食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

宁夏推进地方立法进程

六大机制保障食品安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近日启
动，全市 500 多个选区同时展开选举工作，选民们汇聚在一起行
使选举权利，选出他们心目中的代表。

上图为哈密市回城乡沙枣井村的选民们在村委会前的葡萄
架下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右图为选民们正在填写选票。

蔡增乐摄

葡萄架下选代表

>>　上接第一版　 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坚持依法监
督、规范监督、科学监督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按
程序办事，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行使职权、严格公
正执法，支持政法各单位相互配合制约、正确实施
法律，及时发现执法办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
政法各单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执
法工作。党委政法委要提高把握大局、依法办事、
掌握政策、解决复杂疑难问题的能力，努力使政法
各单位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
乐泉，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
政法委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　上接第一版
成小红继续谈道：“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镇

干部们反映找到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途径和办法、安
抚和理顺了群众情绪、掌握和化解了纠纷苗头，调动
了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作用。此项活
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有效提高了我们的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社会反响很好。”

渭南市司法局局长李俊杰统计：截至目前，澄城
县已有 7 个乡镇的党委和政府相继实施了“6+1”惠
民工程。

县委书记与 5 万专项拨款

在庄头镇越家村，陪同路志强走出服刑人员赵
某家的小院，澄城县委书记郭永峰感慨：“司法行政
系统的干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服
务，化解了矛盾纠纷，树立了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

澄城县有 10 个司法所，县里决定给每个所划拨
5 万元工作经费。

与路志强一起在大明镇、杏林镇调研过后，对司
法行政系统施行“6+1”以来的巨大变化，华县县委书
记杨森明深有同感，也表示将给每个司法所一定的
经费支持。

渭南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局长、所长们在“6+1”工
程中捐助款项 10 万余元，举办法制讲座 270 场次，
化解疑难纠纷 300 起，督办法律援助案件 300 件，帮
教刑释解教人员 270 名，探访 270 户服刑人员家庭，
指导 270 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包联 270 个贫困
户。而全市排查民间矛盾纠纷 10916 件，调解 10741

件，办理各类援助案件 772 件，防止“民转刑”案件
458 件，制止群体性事件 31 起 956 人次。

“司法行政系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渭南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雷超武要求澄城、华县两县领
导：“给每个司法所划拨 5 万元经费，很好。从明年
起，争取将这笔钱列入财政预算。”

>>　上接第一版　
会议宣布，要坚持刚性问责，落实责任追究。要

把各级领导头上的“官帽子”作为责任的抵押，对厅
属各单位、各部门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凡到期
未达到目标要求的，该调整的调整、该免职的免职；
对各市公安局“一把手”，凡一年内有三个季度考核
排名末位的，要引咎辞职。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张
越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说，
领导机关搞官僚主义，基层就会搞形式主义；领导
干部好大喜功，基层就会报喜藏忧；领导机关人浮
于事，基层就会敷衍了事；领导干部不把民警放在
眼里，基层就不会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张越要求从厅
党委成员做起，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做到“八少
八多”：少一些无动于衷，多一些忧患警醒；少一些各
行其是，多一些统一意志；少一些等待旁观，多一些
主动作为；少一些信口开河，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
些夸夸其谈，多一些身体力行；少一些大而化之，多
一些精细务实；少一些画地为牢，多一些精诚合作；
少一些酒场应酬，多一些充电学习。

司法厅长下乡亲历三个故事

3 年追究 2994 名领导和民警责任

加强政法队伍科学化管理
规范和提高执法监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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